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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高等法院
對黎智英違反香港
國安法案件作出判
刑。判刑猶如雷霆
之錘落下，亦如正
義之鐘敲響，黎智

英被判囚20年，其餘8名被告被判
監6年3個月至10年不等。法院的
判刑，對所有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
違法行為帶來強力警示。

黎智英作為反中亂港勢力的幕後
主腦與金主，長期勾結外部勢力，
假借「新聞自由」之名，通過其創
辦的媒體平台大肆發布煽動性刊
物，散布謠言、煽動仇恨，企圖癱
瘓特區政府、危害國家安全，惡行
纍纍、鐵證如山、罄竹難書。早在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黎智英便公
然呼籲外部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損害香港社會穩定與市民福祉。法
庭審訊歷時百餘日，證據詳盡，程
序嚴謹，充分保障被告權利，最終
認定其犯罪意圖與非法手段。黎智
英罪責難逃，法院施以嚴厲的刑
罰，方能彰顯罪刑相適、違法必究
的原則，讓罪有應得者付出代價。
此案判刑，更震懾所有潛在違法
者，切勿以身試法。

黎智英案的判刑，不僅震懾亂港
分子，更將帶來積極而深遠的影
響。

首先是維護國安，築牢香港安全
屏障。國家安全堅如磐石，方能護
佑香港長治久安。過去亂局中，外
部勢力與本地代理人勾結，導致社
會動盪、經濟受挫；如今，判刑進

一步鞏固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的效用，防範、制止及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讓香港
擺脫亂象，專注發展。

其次是有利穩定營商環境。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穩定乃投資者信心
之本。判刑後，外部勢力對香港事務
的干預注定徒勞，香港各界可並肩上
陣，推動經濟多元化，吸引全球資金
目光，助力香港煥發新生機。

最後是回擊西方抹黑，證明香港司
法獨立、法治尊嚴不容置疑。判刑有
力反駁「司法不公」的謬論，讓世界
見證香港法治的嚴謹與公正。

是次判刑具有里程碑意義，彰顯
法治、維護國安，警醒全港市民樹
立大局意識。

第一，嚴懲主腦體現違法必究，
罪刑相適，為未來類似案件確立清
晰標準，讓公職人員與專業從業者
恪守底線，不得濫用職權、鑽法律
空子。第二，有效維護國安，踐行
總體國家安全觀，確保香港憲制秩
序堅如磐石，護佑繁榮穩定。第
三，彰顯法治嚴謹，法庭不偏不
倚，全面考慮罪行性質、行為後果
及被告角色，遵循普通法原則，讓
公眾見證法律的權威與正義。第
四，有利穩定營商環境，讓香港在
國際地緣複雜中化危為機，共謀發
展。第五，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不能得逞，判刑揭示外部勢力
的險惡用心，提醒港人居安思危，
共同守護國安港安家安。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香港各界當以為
鑒，凝聚力量，開創由治及興的新
輝煌。

畢文泰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副會長及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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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此前已被裁定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成，昨日被依法判處監禁 20 年，罪有應
得。中央、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界均充分認同判刑，認為彰顯國安法
治權威，捍衛香港法治精神。「天理昭彰，報應不爽」。黎智英是香
港過去一系列反中亂港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是反華勢力的代
理人和馬前卒，長期利用《蘋果日報》等報刊煽動市民參與非法抗
爭，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繼續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罪證確鑿、罪行嚴重，法庭的判決不但是罰當其罪，更是維護國安、伸張正義、以儆
效尤的必要之舉。

姚志勝 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經過156日審訊，3名主審法官裁
定黎智英3項控罪全部罪成，判詞明
確指出黎智英為案中主腦，操控旗下
媒體煽動修例風波等多宗反中亂港事
件，勾結外部勢力乞求對中國和香港
特區實施所謂「制裁」，更重要的
是，法庭明確黎智英是一連串反中亂
港行動的首惡分子，配合外部勢力策
動港版「顏色革命」，把香港特區推
到極危險的境地，最終法庭判黎智英
入獄20年，顯示其罪行之嚴重，不
嚴懲不足以平民憤、不足以捍衛法治
精神。

依法嚴懲捍衛法治精神
今日黎智英面對法律的制裁，說明

正義或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回歸以
來香港政治風波不斷，社會對立撕
裂，政治傾軋亂象叢生；以黎智英為
首的一眾反中亂港分子，公然勾結外
部勢力在香港社會煽風點火，公開叫
囂「為美國而戰」，導致多少家庭被
撕裂，多少青年學子被送上歧途，多
少人因為連場的政治風波而人生盡
毀。

香港國安法對於勾結外部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的刑罰分作兩級，主要是針
對案中的首惡分子和主腦作出具震懾
性、足以彰顯其罪的刑罰，罪行重大
的可判無期徒刑。這次判刑充分彰顯
司法的公正和法治權威。法庭早前公
布的855頁定罪裁決判詞已經表明，
黎智英是反中亂港團夥「主腦」，鐵
證如山、罪孽深重，而且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仍不收手，在保釋和還押期
間仍繼續從事犯罪活動，在審訊過程
中拒不認罪，毫無悔意。

法庭以無可爭辯的證據和論證定實
黎智英的罪行，裁決理由清楚指出黎
智英為案中主腦，密切管理和親自控
制《蘋果日報》的編採方向。法庭的
判決嚴格依照法律和證據作出，不受
任何干涉，更絕無任何所謂政治考
慮。法庭依法懲處黎智英及其他犯罪
分子，有力維護國家安全，有效彰顯
法治精神，對於防範、制止、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維護法治權威，具
有重大意義。

外部勢力說三道四 盡顯心虛
必須指出的是，在法庭判刑之後，

一些西方媒體及政客對判決說三道
四，肆意抨擊抹黑，將一個國安犯美
化為所謂「民主鬥士」，暴露這些人
的虛偽雙標。香港是法治社會，香港
特區依照香港國安法等法律對黎智英
案行使執法權、檢控權、司法權，是
彰顯法治的正義之舉，不容外部勢力
說三道四。法庭審訊公開、公平、公
正，充分展現香港司法獨立，以美西
方為首的外部勢力，在案件各階段大
肆對法院干擾施壓，妨礙司法公正，
破壞香港法治，不過是竹籃打水，絕
對不會得逞。

法庭已經明確指出，黎智英並非因
其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而只單純考
慮相關法律及案中證據；由黎發表的
文章可見，他成年後大部分時間均對

國家懷有怨恨及憎惡，即使他作為非
常精明的商人，惟最終仍走入歧途而
受審。法庭的判決表明黎智英是罪證
確鑿，罪有應得。黎智英的所為並非
出於所謂民主自由，而是出於個人的
政治目的，不惜在香港發動一場接一
場的政治騷亂，鼓動外國「制裁」香
港，犯罪事實確鑿，與民主自由無
關，更與所謂新聞自由沒有任何關
係。

新聞自由的核心在於保障媒體依法
進行真實、客觀的報道與監督，而非
為假新聞、假資訊、煽動等犯罪行為
提供「保護傘」。黎智英表面以「傳
媒人」自居，實質一直利用新聞報道
為幌子，行禍國害港之實，荼毒市
民，其心歹毒，罪孽深重。法庭的判
決清晰向外界表明，任何企圖危害國
家安全的人都必然難逃法網，無論他
們如何狡辯，在事實和證據面前都會
不攻自破，法庭的審判定必會揭示真
相，昭彰天理，伸張正義。

黎智英案的審結是香港維護國安的
里程碑事件，但外部勢力仍然死心不
息，伺機而動，在案件審訊期間外部
勢力已經不斷對法庭進行干預施壓，
但特區政府從來沒有被這些施壓嚇
怕，法庭的審訊也沒有受到影響，始
終堅持公正、中立、專業判案。黎智
英案的檢控、審訊，到最後定罪量
刑，充分體現特區政府和法庭堅定維
護國家安全的決心，外部勢力的干預
施壓絕不會得逞。香港社會要警鐘長
鳴，共同守護來之不易的安寧局面。

黎智英和另外 8 名被
告，以及《蘋果日報》相
關3間公司，早前被高等
法院原訟法庭裁定串謀勾
結外部勢力罪及串謀發布
煽動刊物罪成，昨日進行

判刑，黎智英被判囚20年，其餘8人被
判囚6年3個月至10年不等，《蘋果日
報》3間相關公司各被判罰款3,004,500
港元。

判決彰顯法治公義，法庭在156日的公
平公正公開聆訊期間，審視了多達2,220
項證物、超過80,000頁文件，無不顯示司
法程序一絲不苟，審訊毫不馬虎草率。雖
然從黎智英被捕至今已經約5年半，但考
慮到該案牽連之廣、複雜程度之高，筆者
認為審訊進度屬於可接受範圍之內。

冥頑不靈 犯罪手段惡劣
就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法官在判刑理由書
中指出，由於黎智英是「各項串謀的幕後
主腦和推動者」，因此將量刑起點調高至
18年；法官亦指出，黎智英的有關串謀
罪行「不僅經精心策劃，且是早有預謀
的」。訂立香港國安法，旨在填補香港在

維護國家安全領域的漏洞，僅針對極少數
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分子，保障所有奉公
守法的香港市民的合法權益。黎智英的行
為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其將媒體平台武器
化、政治化，煽仇煽暴、誤導荼毒市民，
這次法庭的判刑恰如其分，黎智英罪有應
得。

此外，黎智英涉及的串謀發布煽動刊
物罪，亦被法官裁定屬於最嚴重級別，
原因是涉案文章在實體版及網上均有發
布，同時亦有考慮文章數量、參與發布
人數、持續時間等。《蘋果日報》相關
公司曾經長時間在香港運作，作為傳媒
集團的創辦人，黎智英不應利用其影響
力、話語權，誤導市民走向與國家安
全、社會利益相矛盾的方向，更不應散
播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觀點，而是應該與
專業操守和社會責任並行。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在題為《黎智英被嚴懲
彰顯法治伸張正義》的「港澳平」署名
文章中指出，黎智英的犯罪行為和活動
「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相關法
律，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嚴重衝擊特區憲制秩序，嚴重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國安才能家安，如果

沒有國家安全保障，社會就沒有安居樂
業的根本前提，黎智英案正正提醒我們
應當時刻保持警惕，堅定維護國家安
全。

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亦指出，香港社

會已承受了沉重代價，在黎智英和他所
操控的《蘋果日報》的荼毒下，部分市
民，尤其是青年人，被誤導違反法律，
變得激進暴戾；截至去年底，有超過
2,400人因修例風波期間所犯的大小罪
行，承擔法律後果，可見黎智英團夥及
《蘋果日報》的惡貫滿盈。筆者對不少
青年人受荼毒影響感到十分遺憾，認為
這是社會的損失，但這事實也說明了，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加強
國民教育和法治教育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現時雖然貌似平
穩，但反中亂港勢力仍暗流湧動，我們決
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特別在這個國
際形勢複雜多變的時代下，筆者作為立法
會議員，必定在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
堅定，與反中亂港及外部勢力作持續的堅
決鬥爭，並為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厚植家國
情懷盡最大努力作出貢獻。

時刻築牢國安防線 厚植社會家國情懷
管浩鳴 立法會議員

黎案判決罪刑相適
顛覆企圖注定失敗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同
案其他8名認罪被告於昨日
判刑，黎智英被判20年監
禁。此前，香港特區高等法
院已於去年12月裁定黎智
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罪、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全部
成立，歷經156天公開審理，審視超過8
萬頁文件與2,220項證物，法庭通過嚴謹庭
審、證據確鑿的司法程序，最終不僅以公
正法律裁決回應社會關切，更以堅定姿態
擊碎外部勢力的政治操弄。

此案的核心，從來與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無關，而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犯罪。審訊
過程中，大量鐵證清晰還原其違法行徑。例
如以媒體為工具，長期操控輿論散播仇恨、
煽動對立，更主動勾結外部勢力，游說美西
方反華政客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

裁」，嚴重觸碰國家安全紅線，破壞香港社
會穩定與法治根基。同案多名被告主動認
罪，也從側面印證案件事實清楚、罪責明
晰，絕非所謂「政治迫害」所能歪曲。

案件宣判前夕，有外部勢力再度操弄雙重
標準，妄圖將黎智英案與所謂「新聞自由」
綁定，藉虛假敘事為罪犯開脫、干預香港司
法獨立。此類行徑本質是無視法律事實、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特區事務的政治表
演，既違背國際法基本準則，也與香港法治
精神背道而馳。香港多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
明確指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從來不是違
法犯罪的「擋箭牌」，任何權利行使都必須
在法律框架內，以不危害國家安全、不損害
公共利益為前提。黎智英的反中亂港行為，
是披媒體外衣行亂港禍國之實，早已超出正
常新聞報道與觀點表達的範疇，屬於明確的
刑事犯罪，二者有着本質區別。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立身之本，司
法獨立不容置喙，國家安全底線不容觸
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能凌
駕於法律之上，任何外部勢力更無權對香
港司法案件說三道四。黎智英被依法定罪
判刑，是香港司法機關嚴格依據法律、遵
循法定程序、基於充分證據作出的公正裁
決，是對香港國安法的堅定落實，更是對
法治精神的堅守與捍衛。

黎智英案的裁決與判刑，既彰顯了特區
司法機關維護國家安全、守護香港安寧的
決心，也向外界傳遞清晰信號：任何危害
國家安全、破壞香港穩定的行為，必將受
到法律嚴懲；任何假借「自由」之名干預
香港司法、包庇罪犯的圖謀，都注定徒勞
無功。唯有尊重香港司法獨立、恪守法律
底線，才能真正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
障市民的合法權益與自由權利。

許小哲 重慶市政協委員 就是敢言常務副主席 香港重慶總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法治昭彰 法理昭然

2月 9日，高等法
院依法判處被裁定兩
項「串謀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及一項「串
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罪成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入獄20
年，同案其餘8名被告分別被判處
入獄6年3個月至10年。刑罰體現
了案情的嚴重性、法律的懲罰性與
阻嚇性，明確昭示了法治社會不容
挑戰的底線。這一判決不僅是一樁
公正裁決，更是香港特區在「一國
兩制」框架下堅定維護國家安全、
捍衛法治核心價值的具體實踐。它
向社會傳遞了一個清晰而有力的信
號：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必將受
到法律的嚴懲；唯有牢固樹立國家
安全意識，築牢法治屏障，香港的
長期繁榮穩定才能獲得根本保障。

本案的判決深刻體現了法治社會
「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與「有
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剛性要求。
法治的精髓在於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任何行為都必須接受法律的審
視與裁決。國家安全是憲法所要保
護的至高利益，香港國安法的頒布
實施，正是為了填補本地法律在維
護國家安全方面的長期空白，為香
港社會提供了明確的法律規範與行
為邊界。

鐵證如山罪行重大
這宗案件鐵證如山，法院依據事

實、證據與法律作出判決，量刑考量
了犯罪行為的性質、情節及對社會造
成的危害，充分體現了刑罰的懲罰
功能，是對犯罪行為的正式否定與
強烈譴責。法院早前頒布的裁決理
由清楚指出黎智英為案中主腦，密
切管理和親自控制《蘋果日報》的
編採方向，更多次親自勾結外國勢
力，乞求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實施
「制裁」和進行敵對行動。

事實證明，這宗案件與新聞自由完
全無關，各被告多年來用假新聞、假
消息，荼毒社會大眾，利用新聞報道
為幌子，行禍國害港之實。任何試圖
破壞國家安全的行徑，無論以何種形
式包裝，都難以逃脫法律的審判與制
裁。這種咎由自取的後果，正是法治
公義最直接的展現。

本案有8名被告認罪，整個司法
過程充分體現了公平公正的原則，
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得到了充分

尊重與保障。這一事實本身，有力
地反駁了某些西方政客和媒體試圖
把黎智英包裝成為所謂「政治犯」
及「新聞自由」的謊言。他們的謬
論無視基本事實與法律程序，是對
香港司法獨立的褻瀆，其真實目的
是為反中亂港勢力張目，阻礙香港
由治及興的步伐；狼子野心絕不會
得逞。

重判黎智英的意義重大，是維護
國家安全的正義之舉。特區司法機
關依法獨立審理案件，絕無任何政
治考慮，保障被告人合法權利，判
決基於確鑿證據與法律規定，其公
正性不容誣衊。這些認罪事實，恰
恰證明了案件審理的程序公正與實
體正義，彰顯了法治的強大感召力
與說服力。

維護司法獨立和權威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穩定是繁榮

的基石。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
港的繁榮穩定；沒有香港的社會安
定，「一國兩制」的實踐就難以行
穩致遠，香港的發展也將失去根本
保障。此次判決向社會公眾，特別
是那些對國家安全存有模糊認識或
僥倖心理的人士，清晰闡明了法律
紅線不可觸碰，違法代價極為沉
重。這有助於從源頭上減少危害國
家安全的風險，營造「維護國家安
全人人有責」的社會氛圍，為香港
社會築起一道無形的安全防線。

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在「一國兩
制」框架下得以延續，同時通過香
港國安法與全國性法律銜接，共同
構成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完整法律體
系。這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區高度
自治權的尊重，以及對香港法治精
神的信心。司法機關通過一個個具
體案件的公正審判，不斷豐富和發
展香港國安法的司法實踐，其過程
與結果本身就彰顯了法治的公信力
與生命力。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香港的
根本利益，就是維護香港法治的核
心價值。法院這次對國家安全犯罪
主腦黎智英依法嚴審重判，莊嚴宣
告了法治的權威與公義。在法治的
堅實保障下，在國家安全得到充分
維護的基礎上，香港必能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破解經濟社會發
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增進民生福
祉，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迎來更加光明璀璨的未來。

傅健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法治．教育科技促進會會長

依法嚴懲黎智英
彰顯法治正義


